
2021年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
近几年来，我乡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省市财政部门指导下，不断扩大完善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将全部项目列入绩效评价范围，扶贫路、扶贫项目资金工程，中小河流防洪工程、开展了支出预算绩效评价，并坚持日常检查，季度督导，半年通报，建立工作档案，圆满完成省对下财政管理综合绩效考评工作。

一、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不断健全完善
（一）组织机构方面。成立了以乡长为组长、各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财政所及相关站办所为成员的凌源市预算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凌财发[2014]115号文件），建立了由财政所牵头，其他站办所积极配合的工作机制，明确了各责任单位工作重点及承担的具体工作职责,规范了工作程序，明确了分阶段工作任务，强化了预算绩效在预算编制、执行中的全过程管理。

（二）制度建设方面。印发了《关于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凌政办字[2019]27号），制定了《市本级项目支出绩效考评办法》（凌财发[2012]4号）、《市本级绩效监控管理暂行办法》（凌财发[2016]173号）、《乡镇财政绩效考核暂行办法》（凌财发[2018]55号）、《市本级预算绩效智库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凌财发[2018]146号）等文件，规范设定绩效目标，严格绩效目标的审核、批复和调整，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完善预算绩效评价。 

（三）指标体系方面。在近几年来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对预算安排项目的相关资料均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每个项目支出都有详细的可评价依据。同时，每年我们选取部分重点项目支出划定指标评价，特别是扶贫类项目支出均按上级要求实施绩效管理。
（四）宣传培训方面。通过讲座、座谈、调研等形式就绩效管理理论、制度、办法和操作流程等方面，对财政部门开展业务培训，促使其有理念、知内涵、懂方法。
二、预算绩效工作扎实开展
2021年，我们紧紧围绕财政中心工作，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具体做了如下工作。
1.认真完成2021年度绩效评价。对2021年度所有纳入预算绩效管理的部门单位及项目实施了绩效评价，并按照市对下财政管理、争取项目资金及市级部门预算管理综合绩效考评结果，对绩效评价结果进行通报，报告、反馈、整改，为大目标考核提供依据的基础上，将评价结果上报市委、市政府作为2022年预算安排的依据。
2.积极开展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坚持把预算绩效目标的编制纳入年初预算编制体系，预算单位申报预算时，其项目支出同步申报绩效目标，全面推进了项目绩效目标编报工作。2021年，乡本级预算项目支出指标1578万元，实现了绩效目标和预算支出金额全覆盖；乡镇预算绩效因受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后相关因素影响，各项收支需重新测算，所以2021年尚未实施。
3. 全面加强绩效监控。对预算单位纳入目标管理的项目支出进行了全面绩效跟踪管理工作，采取项目单位自行监控和财政部门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项目单位按照预算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对照项目绩效目标，对所负责项目执行过程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情况进行跟踪监控。财政部门按季度调度各预算单位绩效监控情况。
4.不断强化绩效宣传。年初组织开展了1次业务培训，对有关问题组织座谈，并现场进行答疑解惑。同时，在财政系统的工作会议上多次反复强调要积极配合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对各种绩效管理办法制度、操作流程及上级有关精神等除下发了文件外，在政府网上也进行了发布宣传，使更多人深入了解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工作。
5.全面落实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监管。2021年，我乡扶贫绩效项目0个，指标金额0万元，填报比例和本级绩效指标审核比例均达到0%。
三、下一步预算绩效工作重点
（一）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准确理解绩效内涵，牢固树立“讲绩效、重绩效、用绩效”、“用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管理理念，树立“用钱要问效、无效要问责”的理念。
（二）规范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按照“谁申请资金、谁编制目标”、“谁安排分配资金，谁审核绩效目标”的原则，做到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从流程上保证预算绩效管理与部门预算的结合。
（三）提高预算绩效评价水平，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逐步扩大绩效评价的范围，加强对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的绩效评价；建立绩效问责机制，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政府绩效评估范围，本着“谁用款、谁负责”的原则，对预算执行低，甚至零绩效的预算部门及其责任人实行绩效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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